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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过
年就得花钱，钱从哪儿来？根据惯例，
春节前一个月是理财产品收益最高的
时候，记者昨天从鹰城理财俱乐部了
解到，1月17日起，凡认购产品的新老
会员除获得常规赠品外，还将获得现
场免费抽奖机会；推荐新会员入会并
认购满10万元的老会员，也可参加免
费抽奖。

睢宁民生项目预期收益8.2%

有好礼，有惊喜，还是先了解下目
前热销的理财产品吧。

鹰城理财俱乐部目前正在热销的
台州公共事业建设项目，是一款政信
类理财产品，起投额度为5万元，其中
5万元（含）-2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
为6.8%至7.3%。据介绍，该产品由于
安全性较强，销售速度非常快。

好消息总是纷至沓来。富祥 11
号·定向融资工具——江苏睢宁民生
基建项目将于近期推出，预期收益率
为7.5%-8.2%。

据介绍，富祥11号江苏睢宁民生
基建项目总规模 1亿元，分若干个子
项目发行，期限为 24个月，5万元起
购，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5%-8.2%，期
限为24个月。按自然季度付息，到期
一次性还本。

该项目融资人为江苏丰成实业有
限公司，担保人为江苏博融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AA级），备
案机构是无锡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资
金用于睢宁县睢城街道朱楼安置小区
建设项目。

据了解，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
2016 年荣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
力百强县称号，排名第84位。融资人
江苏丰成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月，由睢宁县睢城镇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出资设立。2017年 11月，
公司股东变更为江苏博融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睢宁县润企
投资有限公司。

春节前周周有好礼

理财产品收益高，认购还有好礼，
而且还可参加抽奖。春节前，这样的
好事每周都会发生。记者昨天从鹰城
理财俱乐部了解到，1月 17日-2月 9
日，凡认购产品的新老会员，除获得常
规赠品外，还将获得现场免费抽奖机
会，每周抽出一名大奖。凡推荐新会
员入会并认购 10万元或以上的老会
员，也可获得一次免费抽奖机会。

奖品设置，一等奖1名：单独采购
价值为 300 元以内的礼品；二等奖 2
名：5公斤装大米一袋；三等奖 3名：
900毫升非转基因玉米油一桶；幸运
奖12名：价值5元的赠品。

鹰城理财俱乐部将不定期举行线
上线下活动，为市民创造更多与金融
专业人士、理财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
会，促进俱乐部会员金融理财知识的
普及，为市民提供生活理财与投资理
财指导。

理 财 热 线 ： 4940008、
17337502803。

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须谨
慎。 （张骞）

鹰城理财俱乐部

春节前周周有好礼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有市
民收到某保险公司业务员发来的消
息：“国家为整顿保险市场，本月15
日保监会要求全北京各家保险公司
行业自律大检查，届时您的保费会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15%至 30%之
间，为了让您更省钱，请4月13日之
前保险到期的客户1月15日及时续
保，以免多花钱。”甚至还有消息称，
保险公司业务员集体加班联系客
户，抢在15日之前下单。

记者多方核实，车险保费将上
涨不实，这则信息是业务员为拉客
户、让客户抓紧续保的说辞。年初
各家保险公司为“开门红”加大推销
力度，很多车主车险还有好几个月
才到期，就收到了催促续保的短信。

保监会提醒，请消费者不盲从、
不跟风，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购买保
险。

（董禹含）

车险保费将上涨
为不实信息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近年
来，随着国内自驾游的蓬勃发
展，我国短期汽车租赁市场进入
快速发展期，与之相关的保险需
求随之激增。但我国保险公司
没有针对此类业务的保险，车辆
承租人只能选择从汽车租赁公
司购买。

但鲜有人发现其中藏有“猫
腻”。上海证券报记者近日独家
拿到的一份《对汽车租赁公司涉
嫌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的分析及
建议》（下称《建议》），揭开了火
热的汽车租赁市场背后，那些不
为人知的保险“黑幕”。

这其实是由某地方保监局
明察暗访神州租车等数家主流
汽车租赁公司后的调查结果。
该保监局在《建议》中直指汽车
租赁公司“四宗罪”：直接向承租
人收取“保险费”，涉嫌构成非法
经营保险业务；收取基本保险
费，涉嫌构成强卖保险行为；对
保险合同信息披露不充分；保险
费计算的合理性有待商榷，可能
构成不当得利。

无销售保险资质 涉嫌
非法经营

当前，国内市场中规模较
大的汽车租赁公司有 4 家：神
州租车、一嗨租车、首汽租车和
瑞卡租车。经上述保监局向部
分保险公司了解，这 4 家汽车
租赁公司均以被保险人和投保
人身份，按年以公司的名义将
营运车辆统一向保险公司投
保，然后再向承租人提供短期
保险服务。

上述保监局指出，汽车租
赁公司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既
无经营保险业务的资质，提供的
保险又未经审核或备案，就直接
向承租人收取“保险费”，涉嫌构
成非法经营保险业务。

首先，汽车租赁公司无销售
保险产品的资质。2015年修订
的保险法第六条规定：“保险业
务由依照本法设立的保险公司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保险组织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
不得经营保险业务。”当前能够
销售保险产品的机构主要有保

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兼
业代理机构。

经上述保监局查询，被调查
的上述4家汽车租赁公司，在该
局所管辖的地区并未取得保险
经营资质，也无网上销售保险资
质，其直接向承租人收取保险费
的行为涉嫌构成非法经营保险
业务。

其次，汽车租赁公司销售的
短期保险产品并未经过备案审
批。根据《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
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保险公司销售的保险产品
应经过审批或备案。截至目前，
保监会和中保协均未审核和备
案过按日销售的汽车保险产品，
汽车租赁公司销售的相关产品
属于非法产品，构成非法经营保
险业务。

此外，汽车租赁公司提供的
不计免赔服务实质是不计免赔
险，如果汽车租赁公司就免赔部
分单独向租车人收费，并将收费
作为今后事故理赔基金，而不交
给保险公司，也将涉嫌构成非法
经营保险业务。

收取商业车险费 涉嫌
强卖行为

汽车租赁公司存在的第二
个问题是：收取“基本保险”费，
涉嫌构成强卖保险行为。

目前，汽车租赁公司租赁
方式分为线上预订、电话预订
和门店预订 3 种，其中线上手
机 APP 预订成为最主要方式，
保险服务也多通过此渠道销
售。以神州租车为例，当选好
车辆点击“立即订车”后，显示
的费用合计金额大于首页显示
的日均租车费用，此时费用除
车辆租赁及门店服务费还包含
基本保险费和手续费。基本保
险费为其所涵盖保险的总价，
未对各类保险的价格分别说
明，也未充分揭示保险及不计
免赔服务的具体内容。

不过，神州租车网站主页有
对基本保险费和不计免赔服务
较为详细的说明。基本保险费
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
险、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

全车盗抢险、玻璃单独爆裂险和
自燃损失险。

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订
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
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
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
立。”

而汽车租赁公司为承租人
提供的保险中，除第三者责任险
为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外，其余
险种均为商业保险，不属于强制
险范围。也就是说，汽车租赁公
司不能强制要求汽车承租人购
买。

“被调查的4家汽车租赁公
司都将这些保险作为必选项目，
强制承租人必须购买，违背了保
险合同自愿订立原则，侵害了消
费者的消费选择权，涉嫌构成强
卖保险。”上述保监局在《建议》
中指出。相较之下，美国汽车租
赁公司提供的保险，除第三者责
任险这个强制保险外，其他保险
均为独立可选项目，并非强制要
求购买。

保险合同模糊 信息披
露不充分

汽车租赁公司存在的第三
个问题是：对保险合同信息披露
不充分。

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
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
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
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
同的内容。”

上述保监局指出，汽车租赁
公司向承租人提供保险服务涉
及的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但并
未充分履行向承租人的说明义
务。

一方面，承租人支付保险费
时，仅显示汽车租赁费，在确认
支付后才显示需要交纳的保险
费，汽车租赁公司并没有对保险
费所覆盖的保险内容进行充分
披露。另一方面，一些汽车租赁
公司甚至故意隐瞒承保范围，导
致承租人在索赔时发现保险内
容与汽车租赁公司官网公布的
不符。

保费高于险企报价 或
构成不当得利

汽车租赁公司被指出的第
四宗罪是：汽车租赁公司保险费
计算的合理性有待商榷，可能构
成不当得利。

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公司应当
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的规定，公平、合理拟订保险条
款和保险费率，不得损害投保
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
益。”

然而，汽车租赁公司保险服
务定价过高，且费率未经过审批
或备案，严重侵犯了消费者利
益。

上述保监局调查发现，一方
面，汽车租赁公司收取的基本保
险费在租赁收入中的平均占比
约 15%。而根据神州租车和一
嗨租车的财报，其支付给保险公
司的保险费用在租金收入中的
占比分别为4.1%和5.4%。保险
费用支出占比远远少于保费收
入占比，即汽车租赁公司从承租
人收取的保险费远远高于其实
际保险费用支出。

另一方面，汽车租赁公司收
取的保险费远远高于保险公司
提供类似保险服务的收费。以
神州租车的大众朗逸为例，按照
2016年年报披露的65.1%的车队
利用率，其车年均保费收入为
21385元，而平安财险类似包含
1000元不计免赔保险的年保费
为6356元，人保财险包含2000
元不计免赔保险的年保费为
8982元。神州租车收取的保险
费用分别是平安财险和人保财
险报价的3.36倍和2.38倍。

对于汽车租赁公司目前存
在的四个保险经营行为问题，
上述保监局在《建议》中指出，
由于地方保监局单独监管的效
力不强，需要从保监会层面加
强监管整治，建议保监会对汽
车租赁公司涉嫌非法从事保险
经营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加
强相关信息的披露，维护消费
者的知情权。

（黄蕾）

汽车租赁公司涉嫌非法卖保险
保监部门明察暗访揭“黑幕”


